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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东南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
建设与运行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持续建设，

提高实验教学能力，规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运行管

理，按照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

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6〕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

成立东南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委员会，

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： 

主  任：孙立涛 



 

 —２— 
 

副主任：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人 

成  员：教务处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

总务处以及相关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           

秘书单位：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 

附件：东南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运行管理 

委员会工作规则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0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0 日印发 


